
公告日期114年11月5日 臺灣花蓮地方檢察署偵結公告
本公告內容如有錯誤，以檢察官書類記載為主

股別 年 冠字 案號 案由 移送機關或告訴人 被告 偵結要旨

仁 114 速偵 264 不能安全駕駛 吉安分局 陳○珊 緩起訴處分

仁 114 速偵 265 不能安全駕駛 吉安分局 許○秋 緩起訴處分

平 114 偵 3541 對未成年性交 花蓮分局 陳○霖 不起訴處分

平 114 偵 4294 侵占 吉安分局 楊○成 不起訴處分

平 114 偵 4725 毀棄損壞 吉安分局 吳○孝 起訴

平 114 偵 5504 妨害名譽 臺灣高檢 江○恆 不起訴處分

平 114 偵 5647 詐欺 玉里分局 彭○翔 不起訴處分

平 114 偵 5654 交通致傷逃 花蓮分局 何○斌 不起訴處分

平 114 偵 6717 不能安全駕駛 玉里分局 蔣○明 聲請簡易判決

平 114 少連偵 40 妨害秩序 花蓮分局 吳○丞 不起訴處分

勇 114 偵 1813 竊盜 花蓮分局 游○蘭 不起訴處分

勇 114 偵 4934 詐欺 檢○官簽分 許○農 起訴

勇 114 偵 5496 詐欺 檢○官簽分 李○慧 起訴

勇 114 偵續 12 誣告 花高分檢 廖○維 不起訴處分

勇 114 偵續 29 妨害名譽等 花高分檢 郭○葳 不起訴處分

勇 114 偵緝 370 詐欺等 臺東分局 陳○娟 不起訴處分

勇 114 偵緝 420 竊盜等 大溪分局 許○淳 起訴

強 113 偵 6975 營利姦淫猥褻等 花縣刑大 詹○婷 起訴

強 113 偵 6975 營利姦淫猥褻等 花縣刑大 戴○柔 起訴

強 113 偵 6975 營利姦淫猥褻等 花縣刑大 羅○翔 起訴

強 114 偵 2916 恐嚇取財得利 檢○官簽分 王○瀚 不起訴處分

強 114 偵 2916 恐嚇取財得利 檢○官簽分 陳○傑 不起訴處分

強 114 偵 2917 恐嚇取財得利 檢○官簽分 王○瀚 不起訴處分

強 114 偵 2917 恐嚇取財得利 檢○官簽分 陳○傑 不起訴處分

強 114 偵 5472 妨害名譽等 花蓮分局 葉○銓 不起訴處分

強 114 偵 5488 強制性交等 花縣婦隊 宋○祐 起訴

強 114 偵 7107 詐欺等 新城分局 陳○華 不起訴處分

強 114 偵 7138 妨害名譽 花蓮分局 何○揚 不起訴處分

強 114 偵 7138 妨害名譽 花蓮分局 吳○勳 不起訴處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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愛 114 偵 6811 毀棄損壞 花蓮分局 林○泓 不起訴處分

誠 113 少連偵 45 妨害自由 新城分局 江○帆 起訴

誠 113 少連偵 45 妨害自由 新城分局 周○宣 不起訴處分

誠 113 少連偵 45 妨害自由 新城分局 連○ 起訴

誠 113 少連偵 45 妨害自由 新城分局 曾○宏 起訴

誠 113 少連偵 45 妨害自由 新城分局 趙○龍 起訴

誠 114 偵 3100 毒品防制條例 花縣刑大 林○鈞 不起訴處分

誠 114 偵 4097 詐欺等 玉里分局 張○庭 起訴

誠 114 偵 4610 竊盜 鐵警花蓮 賴○美 不起訴處分

誠 114 偵 5082 竊盜 花蓮分局 吳○春 起訴

誠 114 偵 7130 毒品防制條例 花縣刑大 林○鈞 起訴

誠 114 偵緝 460 侵占 大園分局 林○光 不起訴處分

誠 114 偵緝 567 毀棄損壞 花蓮分局 王○淵 聲請簡易判決

精 114 偵 5105 交通過失傷害等 吉安分局 蔣○菊 起訴．不起訴處分

精 114 偵 5671 傷害 花港總隊 任○輝 起訴

精 114 偵 5671 傷害 花港總隊 林○鴻 起訴

精 114 偵 5731 妨害自由 花蓮分局 李○軒 不起訴處分

精 114 偵 5776 家庭暴力防治 玉里分局 李○祥 起訴

精 114 偵 6001 廢棄物清理法 保七九大 林○宏 起訴

精 114 偵 6001 廢棄物清理法 保七九大 連○義 不起訴處分

精 114 偵 6010 侵占等 花蓮分局 李○軒 不起訴處分

精 114 偵 6121 家庭暴力防治 玉里分局 李○祥 起訴

精 114 偵 6458 妨害電腦使用 花蓮分局 李○軒 不起訴處分

精 114 偵 6659 妨害秩序 新城分局 吳○年 不起訴處分

精 114 偵 6659 妨害秩序 新城分局 蕭○森 起訴

精 114 偵緝 549 藥事法 花縣警局 羅○嫻 不起訴處分

精 114 軍偵 88 強制性交 花縣婦隊 邱○輝 不起訴處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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